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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格式合同的法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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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法》
第39、40 、41条

《合同法司法解释二》
第6、9、10 条

（一）格式合同的法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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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定义

《合同法》第39条

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
商的条款。

（一）格式合同的法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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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解释

《合同法 》 第41条

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
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
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
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
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

1. 通常理解解释；
2. 不利于格式条款提供方的
解释；
3. 非格式条款优先。

（一）格式合同的法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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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无效

《合同法》第40条

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的 、 或者提供格式
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
。

（一）格式合同的法律规定

合同法解释二第10条
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并具有
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格式条款无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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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撤销

合同法解释二 第9条

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关于提示和说明
义务的规定，导致对方没有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对方当事人
申请撤销该格式条款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

（一）格式合同的法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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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法 》 第17条

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
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

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
、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
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
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一）格式合同的法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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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 第26条

经营者在经营活动中使用格式条款的，应当以显著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商
品或者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价款或者费用、履行期限和方式、安全注意事
项和风险警示、售后服务、民事责任等与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
并按照消费者的要求予以说明。

经营者不得以格式条款、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排除或者限
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等对消费者不
公平、不合理的规定，不得利用格式条款并借助技术手段强制交易。

（一）格式合同的法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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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格式合同大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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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篇样本：1篇指导案例和21篇公报案例

其他 8

旅游 2

房屋 3

保险 3

银行 5

（二）格式合同大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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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格式合同大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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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个人消费者 企业主体之间

（二）格式合同大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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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1.面向个人消费者数量较多
如电信服务、保险、旅游、邮政、供水供电供气、物业服务
等；
2.商事主体之间相对较少
合同通用条款（General Terms）、银行贷款、担保、财产
保
险、产权交易市场服务、购销合同等。

（二）格式合同大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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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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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BA教学服务合同案例_格式合同条款不是
当然无效

（三）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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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式合同的条款只在存在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时，才能被宣告无效，并
非只要是格式合同就一定无效。上诉人成路与金门大学签订的格式合同，
内容是合法的，也是明确的。对该合同的内容，成路在上诉中没有提出
不同的理解，也不解释自己为什么在其上签字，却以该合同是格式合同，
就认为合同的内容虚假，不是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主张该合同无效，
这个理由不能成立。

（三）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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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合同案例_免责条款
无效

（三）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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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案机动车辆第三者责任险保险合同的相关格式化免责条款将被保险人或
被保险车辆驾驶人员的家庭成员排除在外，属人为故意缩小第三者的范围
。该格式化免责条款的设定主要是为了保护保险人一方的利益，有悖于设
置机动车辆第三者责任险的初衷。

涉案机动车辆第三者责任险保险合同是保险人事先拟就的格式合同，提供
该格式合同的保险人应当遵守诚信原则。……据此，被告平安保险宝坻支
公司利用已方强势以预先设定的格式免责条款，缩小第三者的范围， 以
最大化免除自己的责任，没有法律依据，该格式化免责条款应认定为无效
条款。

（三）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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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格式合同的解释之一_不能依照内部规定解释的案例

……涉案储蓄合同上述栏目虽为空白，但罗苑玲到江南信用社处存款时，
江南信用社工作人员口头告知罗苑玲利率为17．1％，且江南信用社出具
的存款利息清 单上也载明利率为17．1％。存款利息清单也是合同的组
成部分，可以说明当时
的约定利率。涉案储蓄合同相关栏目空白，责任不在储户，退一步来讲，
储蓄合 同是格式合同，如有歧义，应作出有利于另一方即罗苑玲的解释。
现一审法院却 以“存单上‘利率’栏和‘到期利息’栏均为空白”为由
认定双方对该部分未达成一致意见、未形成完整的储蓄合同，显然是错误
的。

（三）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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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苑玲在江南信用社办理涉案存款业务时，江南信用社在没有告知八
年期定期整存整取利率已取消的情况下，与罗苑玲签订了涉案存单，
并约定存期为八年期、种类为整存整取，按照一般社会生活常识，罗
苑玲有理由相信八年期定期整存整取储蓄种类仍然存在且对应利率保
持17．1％不变，其不可能想到这一存款利率种类已被取消。

• 因此，虽然本案存单上“利率”栏和“到期利息”栏为空白，但不能
仅以银行内部关于取消八年期定期整存整取利率种类的业务规定予以
解释，而应按照一般社会常识和储户对于存单约定内容的普遍认知解
释相关合同内容，即涉案存单应以利率17．1％计息。

（三）典型案例

22



4.格式合同的解释之二_期货经纪服务合同

“随时自行通知保证金比例，随时对范有孚单独提高保证金比例”的约
定，属于概括性约定且以格式合同为表现。当格式合同履行中出现不同
理解或履行中发生不公平现实时，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向有利于非格式合同提供方(客户)作合同解释和认定。
所以，仅就25日一个交易日单独对范有孚实施远超过上海期货交易所标
准的提高保证金比例行为，是不公平和不合理的。

（三）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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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电信服务合同案例_明确的告知义务

经营者在格式合同中未明确规定对某项商品或服务的限制条件，且未能证
明在订立合同时已将该限制条件明确告知消费者并获得消费者同意的，该
限制条件对消费者不产生效力。

电信服务企业在订立合同时未向消费者告知某项服务设定了有效期限限制，
在合同履行中又以该项服务超过有效期限为由限制或停止对消费者服务的，
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三）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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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经营者在格式合同中未明确规定对某项商品或服务的限
制条件，且未能证明在订立合同时已将该限制条件明确告知消费并获
得消费者同意的，该限制条件对消费者不产生效力。

• 2.电信服务企业在订立合同时未向消费者告知某项服务设定了有效期限
限制，在合同履行中又以该项服务超过有效期限为由限制或停止对消
费者服务的，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三）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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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系列借款担保合同案例_管辖权约定不属于格式条款

本案除第一份借款合同之外，其余借款合同条款中均明确写明：当发生纠
纷时，交由当地人民法院审理，应该认定该约定就是当事人真实意思。

本案有关借款合同所涉的诉讼条款虽属格式合同中的条款，但按照通常的
理解并不能对此条款引起不同的理解，因此不应该适用我国合同法有关格
式条款解释规则。万杰医院关于原审法院对本案所涉的后八份借款合同纠
纷案件不具有管辖权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三）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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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出具和使用格式合同应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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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合同制作

2. 明确说明的义务
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对格式条款中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内容，在合同订
立时采用足以引起对方注意的文字、符号、字体等特别标识，并按照对方
的要求对该格式条款予以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符合《合同法》第三
十九条所称“采取合理的方式”。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对已尽合理提示及说
明义务承担举证责任。

（四）出具和使用格式合同应注意的问题

28



3. 两个误区

格式合同提供方通过张贴“店堂告示”的方式不能必然视为其已履行了合
理的提醒义务。

格式合同接受方就格式合同的订立在合同上进行签字不能必然视为格式合
同提供方提醒义务的合理履行。

（四）出具和使用格式合同应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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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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